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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85621 號  

壹、受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影響，國內外預測機構紛紛下修今（97）、明（98）兩年經濟成長率。我

國經濟成長高度依賴出口，在國外需求急遽萎縮，國際金融及信用市場又處在高度不確定情

形下，民間消費及投資均已呈現謹慎保守，以致國內經濟面臨嚴峻情勢。為恢復經濟成長動

能，政府採取非常手段提振國內需求已具有高度迫切性，經審慎研議，並參考日本經驗，政

府決定以發放消費券方式為低迷的民間消費注入強心針，再配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有效

擴大國內需求，提振國內經濟，維持生產及就業的穩定。行政院依據 97 年 12 月 5 日總統公

布之「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規定，於 97 年 12 月 8 日以院授主忠三字第

0970006540 號函送「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案」，請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

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97.12.16）邀請行政院院長劉兆玄、主計長石素梅、財政部部

長李述德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添枝列席報告該特別預算案編製經過，並答復

委員質詢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 97 年 12 月 17 日會

同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等 3 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進行審查，由財政委員會盧召集委員秀

燕擔任主席，並邀請行政院主計處石主計長素梅及財政部李部長述德偕同相關機關首長列席

報告並答復委員質詢。 

貳、各機關首長說明： 

一、行政院主計處石主計長素梅說明： 

依照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 4 條規定，中央政府依本條例辦理發放消費券所

需經費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 23 條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所需經

費來源，得以舉借債務方式辦理，不受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5 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

制；第 5 條規定，符合內政部所定領取人資格者，每人得依本條例規定領取消費券新臺幣

3,600 元，用於購買貨物、勞務或捐贈。另立法院通過附帶決議：98 年 3 月 31 日前出生，

並辦妥出生登記者，亦得領取消費券；消費券發放相關業務之行政成本，總共不得超過特

別預算 3%。茲依上開規定編具完成本特別預算案，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歲出部分，共計編列 857 億 0,238 萬 2,000 元，包括： 

1.行政院新聞局編列 2,800 萬元，係該局為配合執行消費券發放相關作業，辦理消費券

製播媒體宣導所需經費。 

2.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列 1,296 萬 1,000 元，係該會為加強民眾對消費券發放、使

用方式、範圍及相關限制等之了解，協助民眾釐清有關消費券之疑問，辦理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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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平台計畫所需經費。 

3.內政部主管編列 8 億 0,116 萬 2,000 元，其中： 

(1)辦理名冊、通知單及委託書等編造、印製及發送等作業經費 6,994 萬 4,000 元。 

(2)辦理發放業務工作人員與協助人力之教育訓練費與工作津貼，及消費券發放所與

地方政府辦理發券業務行政經費等 5 億 5,111 萬 8,000 元。 

(3)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消費券發放費用 1 億 8,010 萬元。 

4.財政部主管編列 848 億 6,025 萬 9,000 元，其中： 

(1)按內政部預估符合領取消費券資格者約計 2,326 萬人，每人發放 3,600 元消費券

，計 837 億 3,600 萬元。 

(2)委託中央印製廠印製消費券所需經費 2 億 6,433 萬 6,000 元。 

(3)委託財政部印刷廠印製消費券封袋所需經費 2,256 萬 3,000 元。 

(4)委託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券兌付所需手續費 8 億 3,736 萬元。 

(二)財源籌措部分，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 

(三)本特別預算案所列消費券印製、發放及兌付等行政成本共計 19 億 6,638 萬 2,000 元，占

歲出預算 857 億 0,238 萬 2,000 元之 2.29%，符合立法院前通過附帶決議「不得超過特別

預算 3%」之規定。 

本特別預算案若能經立法院即時審議通過，消費券預計於明年 1 月 18 日發放，全國民眾即

可立即使用，以活絡消費市場，期盼達到提振經濟的預期效益。 

二、財政部李部長述德說明： 

政府為提振國內經濟景氣，特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辦理發放振興經

濟消費券，以提高民間消費動能。政府辦理消費券發放所需經費計 857.02 億元，依「振興

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 4 條規定，編列「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案」

，所需經費以舉借債務支應，不受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5 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制。 

本部歲出部分編列 848.6 億元，內容如下： 

(一)消費券給付價額 837.36 億元：係依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 5 條規

定，按內政部預估符合領取資格者計 2,326 萬人，每人發放 3,600 元消費券所需經

費。 

(二)消費券印製及兌付作業 11.24 億元：係依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 3

條規定，由本部辦理消費券之印製及兌付等相關事宜，編列經費包括委託中央印

製廠印製消費券所需經費 2.64 億元、委託財政部印刷廠印製消費券封袋所需經費

0.23 億元及委託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券兌付手續費 8.37 億元。前揭消費券之兌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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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包括營業人兌領手續及兌付後消費券之保管、運送及銷毀等程序。於營業人兌

領手續部分，營業人辦理兌領時，委託金融機構須逐張辨識真偽，並確認消費券

應填具資料完備及正確後，始得撥付，兌領後之消費券須依會計法規定予以保存

。本部業積極督導委託金融機構規劃辦理各項兌付程序，以順利達成消費券發放

之政策目標。 

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添枝說明： 

(一)消費券的推動情形 

1.消費券的發放 

根據內政部初步規劃，消費券發放的主要對象為 97 年 12 月 31 日於國內設有戶

籍的國民；至於實際上在台灣長久生活之無戶籍國民或準國民，如外籍、大陸及港澳

配偶等，以及明（98）年 3 月 31 日前出生，並辦妥出生登記者，亦納入發放對象。 

目前預訂於 98 年 1 月 18 日參考投開票所方式，統一辦理發券工作，凡符合領

取資格者，都可以在「發券所」領取消費券。如果未及時於 1 月 18 日領取者，也可

在 98 年 4 月 30 日之前，內政部指定的期間內，向指定的郵局領取。 

2.消費券的使用 

「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六條規定，消費券不得找零、轉售、兌換

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至

於使用消費券購買貨物或勞務之範圍、方式、期間等辦法，則由本會定之。 

本會基於提振民間消費、促進國內需求與消費券流通等原則，研擬消費券使用

辦法草案，以負面表列方式規定消費券的使用範圍，使用期間為 98 年 1 月 18 日至 9

月 30 日。 

目前規劃除公用事業水費及電費、金融機構之授信本息、費用或信用卡帳款、

金融商品，以及稅捐、規費、罰鍰等政府機關收受的費用外，其餘商家均可使用。

如該商家未辦理營業登記，無法兌領，可收受後再持消費券向有營業登記的商店進

貨，或進行消費。 

3.消費券的兌領 

根據財政部的初步規劃，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可以持消費券向金融機構兌

領，該營業人包括已辦理營業登記之公司、合夥、獨資及其他組織等。 

持消費券向辦理兌付金融機構兌領款項之營業人，應於 98 年 10 月 31 日前申請

兌領。 

(二)消費券諮詢中心的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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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許多民眾對消費券之發放、使用及兌領方式仍有疑問，本會特研擬設置「消

費券諮詢中心」，提供 0800 免付費服務電話，受理社會大眾利用市話針對消費券相關

疑義之電話諮詢服務。 

為求提供完整的服務，該中心將依政府採購法委託國內具電話客服經驗之廠商，

由其資深客服人員提供服務，成立初期並將請負責發券、稽核及使用之內政部、財政

部及經建會等單位派員進駐，協助解答民眾疑問。 

配合消費券發放、使用與兌領時間，目前規劃提供諮詢服務的時間，將從 98 年 1

月初至 10 月 31 日止（包括週末及國定假日），每日 8 時至 22 時由服務人員應答；每

日 22 時至隔日 8 時係以答錄機留言方式提供服務，次日再由服務人員主動回復。 

該諮詢中心預算編列 1,296 萬 1,000 元，包括用人成本 944 萬元，教育訓練費用 10

萬元，設備使用費及電路費用 242 萬 1,000 元，電話費 100 萬元等。其中「用人成本」

除服務人員月薪外，尚包括承包廠商之用人保險費、加班費、獎金、客服公司間接人

員費用、水電費、管理費及利潤等費用。以本案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晚間 22 時，週

末例假日照常上班，客服人員薪酬應與現行市面標準差異不大。 

此外，考量諮詢期間話務需求差異極大，本會將要求得標廠商隨時評估電話接通

率及應答率，並視話務及業務量主動調整電話服務人力及軟硬體設備，於計畫期間內

之總工時調撥填補，以維護服務品質。 

消費券諮詢中心相關經費僅係預估值，未來仍需透過政府採購程序，由投標廠商

提送服務建議書及報價，採購評選委員再依廠商報價審查其經費編列之合理性，決標

金額將不超過立法院最後審定通過數。 

四、內政部廖部長了以（林常務次長中森代理）說明： 

(一)消費券發放作業 

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規定，本部為消費券發放作業之主責機關，發放

對象為在國內設有戶籍的國民、在台灣長久生活之無戶籍國民或準國民（如外籍、大

陸及港澳配偶等），以及明年 3 月 31 日前出生，並辦妥出生登記者，預估符合領取資

格者約 2,326 萬人。為使民眾以最快速、便利之方式領券，目前規劃參考選舉投開票所

之方式，預訂於明年 1 月 18 日辦理發放作業。若未及時領取者，可在明年 4 月 30 日

前，向指定的郵局領取。 

(二)特別預算案編製內容 

本部主管業務特別預算案歲出共計編列 8 億 0,116 萬 2,000 元，謹摘要報告如下： 

1.委託戶政事務所辦理名冊、通知單及委託書等編造及印製等作業經費 6,994 萬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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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辦理發放業務工作人員與協助人力之教育訓練費與工作津貼，及消費券發放所與地

方政府辦理發券業務行政經費等 5 億 5,111 萬 8,000 元。 

3.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消費券發放費用 1 億 8,010 萬元。 

五、行政院新聞局史局長亞平說明： 

政府鑒於國內整體經濟環境受到全球金融海嘯衝擊，美、歐、日等經濟成長快速下滑

，造成我國出口減少。為提振內需，政府提出包括發放消費券之振興經濟新方案，規劃對

全國國民每人發放消費券的施政作為，以增進民間消費，擴大國內經濟成長動能。 

因消費券發放措施係屬我國首次辦理，發放對象為全體國民，備受國人關心及媒體注

目。如何增進民眾對消費券發放、使用、期程及商家兌換等重要事項之瞭解及解決民眾對

消費券使用等疑問，因此，針對此項議題進行必要的文宣規劃是不可少的作業程序，更是

民眾所需要的。 

本局將妥為運用宣導預算經費 2,800 萬元（占「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

」比例甚微），針對消費券發放目的、發放對象、發放方式、時間地點、領取方式及應檢

附證件、消費券發放金額、面額、張數、防偽辨識、使用方式、使用期間、消費券使用最

有效率方式、截止期限及收受商家兌付作業等議題，按期程分別進行四波宣導作業，除透

過無線電視台、電台公益時段、LED 電子字幕板及燈箱等免費通路加以配合外，並規劃運

用電子、平面媒體、網路及舉辦活動等方式推動辦理。 

此外，為提高消費動能，鼓勵民眾發揮消費創意，特舉辦結合全民參與「消費券使用

創意大賽」活動，徵集消費好點子並建立「好康平台」網站，提供民眾消費各項利多訊息

，期由全民共同擴大消費，創造出台灣明顯經濟成長目標。 

、與會委員於聽取相關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咸以行政院為振興經濟，提振民間消費及促

進國內需求，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規定編具本特別預算案，預計於 98 年農曆

過年前發放，全國民眾即可立即使用，活絡消費市場，擴大國內需求，並透過消費之乘數效

果，有效提振國內經濟信心，達成提振經濟的預期效益，應予支持，旋即就特別預算案詳加

討論，歲出按機關別，進行審查；案經與會委員提出多項修正動議，經主席裁決當即進行協

商，審慎研酌，予以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本特別預算案歲出編列 857 億 0,238 萬 2,000 元，主要係：內政部委託戶政事務所編造、

印製名冊、校對通知單等費用 6,994 萬 4,000 元，辦理發放業務工作人員、協助人力之教育訓

練費與工作津貼及行政經費合計 5 億 5,111 萬 8,000 元，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消費

券發放費用 1 億 8,010 萬元，共編列 8 億 0,116 萬 2,000 元；財政部依內政部估計符合領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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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券資格對象約計 2,326 萬人，每人發放 3,600 元，計 837 億 3,600 萬元，委託中央印製廠印

製消費券所需經費 2 億 6,433 萬 6,000 元，委託財政部印刷廠印製消費券封袋所需經費 2,256

萬 3,000 元以及委託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券兌付手續費用 8 億 3,736 萬元，共編列 848 億 6,025

萬 9,000 元。歲出所需財源 857 億 0,238 萬 2,000 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 

一、歲出部分 

第 1 款 行政院主管 

第 1 項 新聞局特別預算數 2,800 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1 項： 

(一)針對「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案」之審議，關於消費券發放事宜之

政令宣導 2,800 萬元部分，為免假振興經濟之名，行發放財務違法綁樁之實之流弊，

新聞局應確保該筆經費全數用於宣導發放事宜，不得有與政治宣傳有關之文字、廣

告、暗示或意象的設計，以避免政策賄選疑慮。 

第 2 項 經濟建設委員會原列特別預算數 1,296 萬 1,000 元，減列第 1 目「消費券諮詢平

台」200 萬元，改列為 1,096 萬 1,000 元。 

第 2 款 內政部主管 

第 1 項 內政部原列特別預算數 8 億 0,116 萬 2,000 元，減列第 1 目「消費券發放作業」

之「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消費券發放作業費用」1,000 萬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7 億 9,116 萬 2,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3 項： 

(一)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之人員及其具有我國國籍之眷屬，雖於國內現無戶籍，

亦得領取消費券。建請內政部於訂定作業辦法時納入考慮，並請外交部配合執行。 

(二)針對「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案」之審議，就內政部消費券發放作

業 8 億 0,116 萬 2,000 元部分，預算表內未明確列出印製之相關文書、紙本之內容，

無法得知是否有不法夾帶政黨或政治人物置入性行銷的情形。為免消費券直接利益

被濫用於政治目的，或夾帶政治宣傳，內政部應於該款項使用後至立法院提出專案

報告，針對相關作業文書之印製內容、細項予以說明；廣告行銷若有所謂「置入性

行銷」項目，亦應明列節目內容公告，以確保民眾知曉政府宣傳預算之分配及行銷

方式。 

(三)有關消費券發放作業，各發放所所需管理員、服務員，在符合專業之前提下，建議

以優先僱用中低收入戶大專生為考量。 

第 3 款 財政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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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國庫署原列特別預算數 848 億 6,025 萬 9,000 元，減列第 2 目「消費券印製及兌

付作業」之「委託金融機構辦理消費券兌付所需手續費」3,736 萬元，其餘均照

列，改列為 848 億 2,289 萬 9,000 元。 

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議結果調整。 

二、融資調度財源部分 

歲入歲出差短原列 857 億 0,238 萬 2,000 元，隨同歲出預算審議結果，減列 4,936 萬元

，改列為 856 億 5,302 萬 2,000 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依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

條例」規定，所舉借債務不受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5 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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